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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中小企業及青年創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10日府財務字第 1070072340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21日府財務字第 1070096296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1 月 4日府財務字第 108009174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13日府財務字第 1090011700號令修正 

 

一、本實施要點依金門縣地方建設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四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縣中小企業及青年創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之資金，由

合作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承貸金融機構)提供辦理。 

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申請一般貸款： 

（一）第一類：於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經營免辦理商業登記之小規模事業，

其固定場所設立於本縣且辦有本縣稅籍登記。 

（二）第二類：符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且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

於本縣之公司或事業。 

申請青年創業貸款(以下簡稱青創貸款)經審查通過者，得擇一類別再申請一

般貸款，並以一次為限。但青創及該一般貸款類別合計貸款額度不超過該一

般貸款類別之貸放額度。 

四、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公司或事業，得以公司、事業或其負責人名義申請本

縣青創貸款：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各款資格且設立未滿五年者。 

（二）申請人為負責人，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且設籍於本縣之

中華民國國民。 

（三）申請人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課程達二十小時以上或具有所擬

創事業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但由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專案輔

導者不在此限。 

（四）具夫妻關係或事業為合夥型態者，限由一方提出申請。 

（五）未曾申請本項貸款者及未曾受有中央或其他創業貸款利息補助者。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貸款： 

（一）本實施要點排除之行業類別(如附表)。 

（二）其他經本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審議認定不予核貸之行業。 

六、本貸款之貸放額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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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創貸款最高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一般貸款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七、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支應營運週轉金

為限。 

本貸款用途為購置或租用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者，應於申請日前六

個月內至核定貸款後六個月內完成購置或租用。 

八、本貸款之期限，最長為七年(含本金寬限期最長二年)，每月繳付本息一次，

除寬限期外，本息每月平均攤還。但償還方式與承貸金融機構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可視個案需要調整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 

九、本貸款之利率如下： 

（一）青創貸款之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百分之零點五七五，機動計息。 

（二）一般貸款之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百分之一點四五，機動計息。 

申請青創貸款者，貸款期間利息由本縣地方建設開發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編列預算全額補貼。 

十、本貸款由本府撥付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一

千二百萬元，信保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二千八百萬元，合計新臺幣四千萬元

(本府負擔百分之三十，信保基金負擔百分之七十)，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

責任所需之支出(含攤付訴訟費用)。其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由雙方依原

投入比例於預算許可範圍內補足之。 

本貸款設定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新臺幣四億元為限。 

十一、本貸款由事業或公司提出者，應徵提其負責人為連帶保證人。 

本貸款得視申請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或擔保品。 

十二、申請人依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成。 

本貸款保證手續費以固定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三七五計算。 

十三、承貸金融機構除信用保證費用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不得向本貸款

之申請人收取任何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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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申請本貸款應檢附下列書件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 

（一）申請表一份。 

（二）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三）事業計劃書一份。 

（四）切結書一份。 

（五）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一份。 

（六）申請人及負責人於申請本貸款前一個月內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綜合信用報告各一份。 

（七）申請人及負責人之國稅、本縣地方稅違章欠稅查復證明各一份。 

（八）其他依個案所需相關證明文件。 

十五、申請核貸程序： 

（一）貸款申請人向合作承貸金融機構提出申請，承貸金融機構依徵信程序

審查符合規定者，移本府管理單位辦理資格初審(會辦目的事業主管

部門協助辦理，如審查意見表)。經初審不符申貸規定之案件移管理

單位駁回；初審符合申貸規定之案件，移管理單位提請管理會審議。 

（二）管理會參考目的事業主管部門擬具之審查意見，就本貸款之申請人資

格、財務結構、營業情況及產業前景等事項辦理審查；經審查通過者，

由管理單位發給核定通知書，並副知承貸金融機構。 

（三）申請貸款額度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之案件，得免經管理會審議，授權

由承貸金融機構專業評估審查。審查通過由承貸金融機構發給核定通

知書，並出具專案建議報告表通知本府。 

（四）申請青創貸款者，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仍須依承貸金融機構出具之專案

建議報告表審查利息補貼資格，審查符合規定者，移管理單位通知申

貸人及承貸金融機構，並由管理單位提送管理會備查。 

十六、審議本貸款案由管理會成員，另加入信保基金代表一人及承貸金融機構

代表一人兼任之。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數出席，委員

間如有不同意見，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十七、本貸款之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貸放完畢，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

達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十分之一時，本府得停止受理本貸款之申請。 

十八、經本府核准貸款者，承貸金融機構於撥款前如發現徵信有異常狀況，仍

有准駁放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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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青創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檢附下列資料，每月向管理單位申請： 

（一）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 

（二）貸款人逾期未繳款情形。 

（三）承貸金融機構催收或聲請強制執行之文件。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二十、青創貸款申請人，經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起七日內，

以書面通知承貸金融機構，承貸金融機構確認後通知本府及貸款人停止

補貼利息，該停止補貼後之利息，由貸款人負擔： 

（一）停業或歇業。 

（二）營業場所遷離本縣。 

（三）變更負責人或法定代表人。 

（四）貸款本金未依約定按期償還達六個月。 

（五）貸放後，經與承貸金融機構調整期限與償還方式。 

前項停止利息補貼之情形消滅後，得依貸款人之申請繼續補貼利息。但貸

款人未依規定通知承貸金融機構時，本府得不予繼續補貼。 

對於第一項所定應停止補貼利息之事由，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應不定期辦理

查核。 

貸款申請人有第一項所定情形未主動通報者，經本府、承貸金融機構查核

發現，應停止補貼利息並通知貸款人，且不得再申請補貼利息。 

二十一、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貸款，應確實依其核貸作業辦法、徵授信規定及

本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並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料，以備本府及

信保基金查核。 

二十二、業務職掌劃分： 

（一）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財政處。 

（二）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各局處)配合辦理本實施要點第十五點規定之審

查。 

（三）審計機關辦理審計事務。 

（四）本府單位預算之會計辦理會計業務。 

（五）本府單位預算之出納辦理出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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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中小企業及青年創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實施要點 
 排除申請行業一覽表 

項次 行業類別 

1 菸草、檳榔栽培業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 
菸草製造業、石油及煤製造業、基本金屬工業具有賭博性之
玩具製造業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5 RTV(附娛樂節目之餐飲店) 

6 計程車運輸業 

7 攤販及非店面(如網際網路)銷售業 

8 金融及保險業 

9 不動產經營業、仲介業 

10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代書事務服務業、代催收逾期應收帳款
服務業 

1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2 博弈業(不含公益彩券銷售) 

13 
馬戲團、陪侍服務、舞廳、歌廳、酒吧、酒家、特種咖啡室、
特種茶室、舞場、俱樂部、夜總會、電動玩具店、小鋼珠店、
釣蝦場、釣魚場 

14 
浴室業、特種按摩服務業、殯葬及相關服務業、堪輿、占星、
算命卜卦、婚姻介紹、電子琴花車 

 


